
公安部
高度重视打击整治“网

络水军”违法犯罪工作，依托“净
网 2024”专项行动全力出击，聚焦造谣引

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突出违
法犯罪活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
治工作。今年
以来，共侦破
案 件 900 余
起，抓获嫌疑
人 5000 余名，
通过阶段性打
击，全力挤压“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切实维护网络公共秩序。

公安部12月11日公布依法打击“网络水
军”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山东枣
庄公安机关侦破某传媒公司编造谣言引流
案，广东广州公安机关侦破叶某某等人编造
谣言引流案，浙江温州公安机关侦破许某某
等人编造谣言引流案，江西抚州公安机关侦

破 邹
某某等人网络敲诈勒索案，河南南阳公安机
关侦破宋某某等人网络敲诈勒索案，浙江台
州公安机关侦破范某等人刷单炒信案，江苏
宿迁公安机关侦破宗某等人刷量控评案，四
川内江公安机关侦破赵某某等人刷量控评

案，江苏镇江公安机关侦破肖某等人有偿删
帖案，辽宁锦州公安机关侦破西某等人有偿
发布虚假信息删帖案。

在山东枣庄公安机关侦破某传媒公司编
造谣言引流案中，枣庄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
明，某传媒公司为吸粉引流，购买大量已实名
登记的自媒体账号，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编造
谣言信息并批量发布，累计发布视频、图文
300余万条。枣庄公安机关已抓获犯罪嫌疑

人 87
名，查获违法违规账号近10万个。

在江西抚州公安机关侦破邹某某等人网
络敲诈勒索案中，抚州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
明，邹某某等人成立网络传媒公司，开设多个

自媒体账号，搜集大量企业负面信息，并在多
个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以此威胁受害企业，索
取钱财，累计发布帖文近万篇，敲诈企业100
余家，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抚州公安机关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在四川内江公安机关侦破赵某某等人刷
量控评案中，内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赵
某某等人在网上打着“躺赚”噱头招募人员，
诱导网民缴费入会，并根据缴费金额分配职

务，组
织大量人员在直播间挂榜互动以及虚假购物
好评，人员规模已达10万余人。内江公安机
关已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

公安部公布打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案情回顾】
赵某某与李某

苗曾系恋人关系。某
日，两人发生争执，期间李

某苗多次殴打赵某某。李某苗
的表哥李某新为防止二人冲突扩大

化出面劝阻，但在劝阻过程中，赵某某不
慎将李某新推倒，造成李某新受伤。
李某新诉至法院，要求赵某某赔偿其全部损

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赵某某
在原告李某新拉架时不慎将李某新误伤，应当对原
告李某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李某新的损失
是案外人李某苗与被告赵某某发生冲突的行为造
成，故李某苗亦应对原告李某新的损失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原告李某新自愿放弃要求案外人李某苗承担

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令被告赵某某按照45%的
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李某新相关损失1200余元。
【法官释法】

法院认为，好意劝架属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
正当行为，体现了社会成员间和睦友好、互帮互助
的价值观念，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应当为法
律和道德所提倡。吵架者或者纠纷的引发者存在
过错的，均应当对劝架者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法官提醒，在生活中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采用温和、合理的方式解决矛盾，切莫激烈争执，伤
害自己和他人。同时，作为
劝架者，在好意
劝阻纠纷的
同 时 ，也
一 定 要
注 意 保
护 自 己
的 人 身
和财产安
全。

好意劝架反被误伤
造成损失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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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谭某驾驶小型轿车与金某

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
成两车受损、金某受伤的交通事
故。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谭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金某无责任。谭
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某保险公
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事故发生时，金某已年满70
周岁。金某诉至法院，请求谭
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包括误工费
在内的各项损失合计 9.4 万余
元。某保险公司抗辩称，金某已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权请求赔
偿误工费。
【法官释法】

法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除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等损失外，还应当赔偿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该案事故
发生时，金某虽已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但根据其提交的送货单、
记账本、企业负责人出庭陈述等

证据，可以证实金某受伤前不
仅具备相应劳动能力，且

持 续 为 多

家企业提供运货服务，有较
为稳定的收入。

因此，法院结合误工时间等
事实，认定应当赔偿金某误工费
损失 4.5 万余元。最终判决：某
保险公司赔偿金某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约8万元。

最高法表示，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后是
否有权请求赔偿误工费，应根据
其是否存在因误工导致收入减
少进行判断，而不能简单地以法
定退休年龄来确定是否支持误
工费。

此案中，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但仍依靠自身劳动获取收入的
被侵权人请求 赔 偿 误 工 费 损
失，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充分
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尊重和维护，有利于充分
发挥老年人作用，推动实现老有
所为。

这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依靠劳
动获取收入的被侵 权 人 金 某
的 误 工 费 赔 偿 请 求 予 以 支
持 ，体 现 了 对 被 侵 权 人 的 周
延保护。

70岁大爷骑车被撞
请求误工费合理吗

问：王某将自
有的某住宅小区的一套房
子以民宿的形式在网络平台挂出，
招揽客人。一段时间后，邻居发现小
区外来人员增多，出现门禁失控、乱
按门铃、夜间大声喧哗等诸多问题，
严重影响了小区业主的安宁生活。
因此，姚某等 11 名业主将王某诉至
法院。请问，将自家住房改变为经营
性住房还需要邻居同意吗？

答：依照民法典规定，业主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
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
王某委托第三方在互联网发布房源
信息、标明价格、接受预订，按照相关
要求配置消防器材、登记入住人员，
明显系提供住宿服务的房屋，属于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情形。王
某并未取得利害关系人姚某等人的
同意，将自己所有的住宅改为经营性
用房，姚某等 11 名业主要求王某停
止案涉房屋的经营行为于法有据。

近年来，随着短租平台的兴起，
以小区空置房为主的短租房、日租房
因方便、快捷、便宜等优势，迅速抢占
部分房屋租赁市场。然而，租客入住
登记不规范、人员混杂难监管等问题
会严重影响其他正常居住业主的居
住体验，并带来环境嘈杂、卫生混乱、
消防隐患增多、安全系数降低等负面
影响。

因此，如果业主要将住宅房屋用
作网约房经营，除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外，还须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一致同意，且应当尽量避免影响

左邻右舍的正常生活。业主擅自将房屋用
作经营用房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有权要求其停止经营，恢复
房屋住宅用途。

将
住
房
改
为
民
宿
需
要
邻
居
同
意
吗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联合中国互联网协
会等 8 家协会共同倡议：杜绝“舌尖上的浪
费”，从你我做起。

倡导餐饮行业经营者通过创新举措、公
益宣传、优化服务等方式遏制行业中餐饮浪
费现象，履行责任，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用餐：

深 化“ 光 盘 行 动 ”，遏 制 餐 饮 浪 费 。
餐饮行业经营者要合理设计菜单、标注菜品
规格、标明建议用餐人数，积极推广“小份
菜”“半份菜”；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明示
所提供餐饮及服务价格、套餐内各菜品价格；
在顾客订餐、点餐、加餐等环节，及时提醒顾

客理性消费，并在餐后积极提供打包服
务；转变承办宴会就餐方式，推行

分餐，自主择餐，让每个食
客 都 有 吃 的 自 主

权 ，按 需 按
量 点

餐取食；建立健全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投放、
运输、处理体系，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

规范营销行为，弘扬节约风尚。餐饮行
业经营者要加强公益宣传，以醒目方式设置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等宣传语，提示消费
者适量点餐、理性消费；合理设置起送、满减
额度，杜绝变相诱导消费者过量点餐；鼓励消
费者在外卖订餐时选择“无需餐具”，通过建
立环保虚拟账户、授予节约积分、发放优惠券
等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小份餐品。

压实主体责任，促进行业自律。餐饮行
业经营者要加强自律，执行国家、行业协会、
企业制定的反食品浪费标准规范；对从业人
员开展教育培训和普法宣传，提升餐饮行业
加工等环节中的反浪费的能力，提高引导消
费者避免餐饮浪费的服务水平；餐饮外卖平
台要引导商家合理改进配送范围、餐食包装
等条件，提升外卖场景餐饮品质和消费者的

用餐体验，防范食品浪费。
倡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文明餐饮，自觉抵

制食品浪费行为，树立勤俭节约意识：
理性消费，文明餐饮。消费者首先要减

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按照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要求，按人定量食物摄入量建议范围，倡
导营养均衡、科学适量的健康饮食习惯，遏制
铺张浪费等行为。在家合理安排一日三餐，
外出就餐时选择根据用餐人数合理点餐，避
免“爱面子、讲排场、比阔气”超量消费，以“光
盘”为荣，以“剩宴”为耻，打包剩余饭菜，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网上点餐时按需下单，
合理搭配，避免为凑单满减盲目点单，造成
浪费。

自觉抵制，社会监督。消费者要做绿色
节约消费的监督者，发现餐饮企业存在诱导
消费者多点餐或者设置最低消费，要勇于指
出问题、批评纠正，主动参与社会监督；餐饮
企业拒不改正的，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或

揭露曝光。
弘扬美德，人人有责。勤俭节约是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
食品消费观，在家合理处理食物、合理安排剩
饭剩菜、不随意丢弃；在外把“光盘行动”“打
包回家”作为一种时尚，从自身做起，做制止
餐饮浪费的“践行者”；引导儿童亲朋好友
合理膳食，不攀比，不炫耀，增强爱粮节
粮意识，引领“杜绝浪费崇尚节约”
的良好风尚，做制止餐饮浪费的

“宣传者”；对违背法律规范
和公序良俗的餐饮浪费
行 为 要 积 极 举 报 反
映，做制止餐饮
浪 费 的“ 监
督者”。

中消协发起倡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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